僑光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學生離退轉換實習機構記錄表
	學生姓名
	
	系別
	

	學號
	
	實習輔導老師
	

	實習機構
	
	離退日期
	

	輔導老師
意見
	一、學生轉換原因(請按輔導後之實際情況勾選，可複選)：
□實習公司因素：
□實習機構因業務緊縮裁撤部門、歇業、轉讓、虧損等導致人力緊縮。 
□學生能力無法勝任實習機構安排之實作課程。
□其他，請說明（必填，Ex不可抗力、違反實習合約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□學生個人因素：
□身體因素（學生遭逢意外或傷病導致客觀上無法繼續實習課程）
□心理因素（學生因外在環境壓力導致主觀上無法繼續實習課程）
（1）
□同儕、主管人際關係互動困難。
（2）
□工作壓力過大，致身理或心理上無法負荷。
□志趣不合。  
□家庭因素。
□其他，請說明（必填，Ex休退學、違反實習合約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已達到畢業門檻（應符合三條件：1.實習期間滿9個月；2.實習期間屆至隔年5月31日；3.實習時數已達約定總時數）
二、學生離退原實習機構後之修課途徑：
□轉換實習機構：□已找到新實習機構；(機構名稱)             
□正在找尋新實習機構
□暫停實習返校修課
三、輔導過程簡述（應包含：1.學生表達離退的具體原因與想法；2.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溝通協調及輔導學生之過程；3.最後校方、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三方合意離退的理由。）


	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九條
	實習離退轉換機制處理方法說明如下：
一、實習機構因素：實習機構因經營困難、認定學生無法勝任實作課程與工作、遇到疫情等不可抗力或違反與本校簽訂之實習合約條款等，導致學生無法繼續實習，應由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儘速協助輔導轉換修課方式。
二、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：
(1) 若因實習學生表現不符實習機構職場規範，造成實習機構主動辭退，學校實習輔導教師應積極輔導矯正實習生工作態度，再將其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。
(2) 若因實習學生適應不良或其他原因提出轉換實習機構之請求，學校實習輔導教師應持續溝通輔導並給予必要協助，以利其重返原實習機構，或得由學校實習輔導教師轉介至另一實習機構繼續實習。
(3) 實習期間轉換機構以乙次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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